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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期表現】第八屆第四會期三讀立法過程總體檢 

在農曆年前，立法院為了處理【食管法】、【實價登錄】等社會矚目議題，召開並完成了第八屆第四會期

第一次臨時會，也同時確定第八屆第四會期結束，尚有未能完成的法案、行政監督，都留待第五會期繼續

努力。 

口袋國會除了觀察各委員會的工作表現，並從量化與質化，分別予以分析之外，也在第四會期正式結束後，

針對本會期三讀過關的法案進行立法過程總體檢，並獲得以下初步發現： 

根據分析本會期【第 1-18次院會法案三讀通過統計】的集會工作成果分析，整體來看本會期自 102年 9

月至 103年 2月臨時會完成，共計通過 102個法律修正案。其中以 102年 11月 22日的第 11次會議通過

23個法律案最多，103年 1月 14日的第 18次會議通過 22個法律案居次。詳請閱下表圖： 

 

  

1) 第四會期三讀通過之法案數 102筆，為第八屆開議以來最高 

詳細來看，本會期共計有 102 筆法律案三讀過關（含臨會），相較第八屆第一會期 20 筆（含臨會）；第

二會期 69筆（含臨會）；第三會期 74筆，法案三讀通過率為本屆之最。而本會期三讀通過的法案之中，

又有 24筆為新制定的法律全文，其餘 78部法案修正案（含刪除、增訂、修正)共計異動 235條法條。 

本會期新制定的法案林林總總，其中最多的是因應政府組織調整所制定的組織法與其子法，以及其他民生、

教育、公職等相關新規定，詳如下：1)勞動部組織法;2)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3)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4)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組織法;5)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組織法;6)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法;7)勞動部勞

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組織法;8)科技部組織法;9)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10)科技部中部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11)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12)空中大學設置條例;13)國立海

洋科技博物館組織法;14)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15)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16)國家運動訓練

中心設置條例;17)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18)公務人員考試法;19)提審法;20)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

學勸募條例;21)多層次傳銷管理法;22)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23)公教人員保險法;24)陸海空軍服制條例; 

 

http://口袋國會.tw/part4_1_detail.php?sno=57
http://口袋國會.tw/part4_1_detail.php?sno=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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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會期 102筆法律案中，有 15%的法律案經歷【黨團協商】 ，另有預決算案 6筆，100%經歷【黨團

協商】 

本會期三讀通過的 102筆法律案中，其中有 15筆法律案於立法過程中經歷黨團協商程序，佔全數三讀通

過法案的 15%。這些曾經歷黨團協商的法案包含： 

郵政儲金匯兌法 民用航空法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組織法 

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組織法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組織法 
科技部組織法 海關進口稅則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航業法 私立學校法 

離島建設條例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預決算案共有 6筆，審議過程均交由黨團協商來決定結果，包括： 

中華民國 103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中華民國 103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102年度預算書案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103年度預算書案 

「中華民國 100年度中央政府總

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

及綜計表）」案 

「中華民國 100年度中央政府振

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審

核報告」案 

 

將上述事實的觀察作為基礎，口袋國會對第八屆第四會期的立院工作表現提出以下兩點獨家意見： 

 

【1】立法院的立法效率並不低，國會監督應著重立法的效益、質量與過程 

誠如上述事實觀察與稍早的質化、量化分析。立法院一個會期（約４個月）不但通過了超過１００筆的法

律案，會期間各個委員會召開會議、安排公聽會、考察等活動也相當頻繁。在這些法定的工作責任義務之

外，大量的選民服務案件、地方活動參與都像冰山一樣未能清楚的被外界看見。 

也就是說，立法委員這個工作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這麼好混，但在大量的立法、會議數字背後，我們真正

應該關注的是委員們在立法過程中費了多少心血，提案的動機為何，以及法案通過後在適用上是否仍有扞

格。否則如果只是從數量來看立法表現，我們很難理解為什麼立委工作的越賣力，人民卻越來越不滿意的

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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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法院的黨團協商機制固然有效的解決紛爭糾葛，弱化了委員會與委員個人紮實

審議法案的誘因，也使爭議性法案無法被窺知最核心的立法過程 

從法案的結果來分析，每一部法案當初是由哪一位委員提案，事實上並不是這麼重要。多數熱門的議題形

成提案之後，往往在經歷【併案審查】，甚至受到朝野關注的法案經歷【朝野協商】的過程後，三讀通過

的法律案基本上就是融合各家版本"和諧"的結果。而在實務上，也甚至會出現 A委員幫 B委員簽名聯署 XX

法修正案，自己也對 XX法提出一份修正案。即便幫忙聯署與自行提案的修法理由在書面上有所不同，但

背後的原因卻可能相互聯署幫忙湊人數，或是自己提案才能衝業績的種種考量，至於該法案實際上的修正

內容，就留待併案審查時互相協調，若協調時各方意見僵持（通常亦為利害關係衝突）的狀況下，轉入朝

野協商程序，將法案結果留待少數的黨政高層決定。換句話說，對委員個人而言，在現行的制度下【提案】

只是一種"給選民或國會監督團體的交代"，法案內容若沒爭議就廣納各家意見，法案內容若有爭議就交給

黨內大人們決定。 

當初朝野協商的制度設計，主要是為了讓國會少數黨不至於因為數人頭無法獲勝，採取激進的盃葛手段，

進而造成議事癱瘓，所採行的一種折衷務實解方。但這樣的制度誘因，卻也使委員會與委員個人的法案審

議功能不斷弱化，更使少數人參與的朝野協商成為真正重要的立法過程場域。尤其現行的立院公報中，不

論是院會、委員會都已能查詢完整的發言逐字稿紀錄，朝野協商的內容卻僅能在公報上見到暸瞭幾個字的

決議，成為爭議性法案最核心的立法過程無法被檢視的制度困境。 

 

參考資料： 

*立法院-立法統計 

*立法院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 

 

附錄資料： 

第八屆第四會期三讀通過法案列表整理 

通過日期 議案名稱 會次 

102/10/29 增訂貿易法第二十條之三條文；並修正第二十八條條文 第 7次會議 

102/11/05 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 第 8次會議 

102/11/22 修正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七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2 修正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第五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2 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九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2 
修正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

遣條例第八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2 修正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2 修正軍事教育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及第十八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http://npl.ly.gov.tw/do/www/lawStatistics?first=y&blockId=1
http://lci.ly.gov.tw/LyLCEW/lcivAgendarec.action#pageName_searchResul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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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22 

增訂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七條之一、第七條之二、第二

十四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一條、第三

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

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

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四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國民體育法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藥事法第八十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護理人員法第四十七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二條至第四條、第八條及第十

五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刪除電信法第三十條條文；並修正第十二條、第三十二條

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貿易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三條之一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勞動基準法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七十七條及

第七十九條之一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離島建設條例第十二條之一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四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護理人員法第四十四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護理人員法第二十五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增訂醫療法第四十五條之一及第四十五條之二條文；並修

正第四十三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家庭教育法第二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教育基本法第十一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6 修正教育基本法第六條條文 第 11次會議 

102/11/29 

增訂學校衛生法第二十三條之一至第二十三條之三條

文；修正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及

第二十三條條文 

第 12次會議 

102/11/29 修正預算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三條條文 第 12次會議 

102/12/10 

修正就業服務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四十條、第四

十六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

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七條至第六十九條條文 

第 13次會議 

102/12/10 制定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 第 13次會議 

102/12/10 修正教師法第三十五條之一條文 第 13次會議 

102/12/20 修正離島建設條例第九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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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20 修正私立學校法第三十六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24 修正提審法全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24 修正勞工保險條例第二十九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24 修正教師法第十六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24 

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七條之二、第九條、第三十

一條之一、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第七十三條及第七

十四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24 修正中央銀行法第二十五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24 
增訂所得稅法第九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第一百零二條之

一及第一百二十六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24 修正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十二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24 修正保險法第二十二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24 修正國民年金法第五十五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24 修正教師法第十四條條文 第 15次會議 

102/12/31 

增訂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二十三條之一條文；刪除第二十

二條及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第五條至第七

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九條條

文 

第 16次會議 

102/12/31 制定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組織法 第 16次會議 

102/12/31 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三百十五條之一條文 第 16次會議 

102/12/31 修正陸海空軍刑法第四十四條條文 第 16次會議 

102/12/31 修正醫療法第六十條條文 第 16次會議 

102/12/31 修正建築師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一條之一條文 第 16次會議 

102/12/31 修正建築師法第四條條文 第 16次會議 

102/12/31 

增訂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八條之一、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十四條之二、第三十五條之一及第三十五條之二條文；刪

除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第五條、第七條、第十二條、第

十四條、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

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第

三十九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三條及第五十

八條條文 

第 16次會議 

103/01/03 
修正地政士法第十一條、第五十一條之一及第五十九條條

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3 增訂航業法第六十條之一條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3 修正空中大學設置條例全文 第 17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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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03 修正教師法第十七條條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3 
修正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所屬分支機構組織通則第二

條條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3 修正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條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3 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全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3 
增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條之一條文；並

修正第三十三條及第七十六條條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3 
增訂專利法第九十七條之一至第九十七條之四條文；並修

正第一百四十三條條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3 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 第 17次會議 

103/01/07 制定科技部組織法 第 17次會議 

103/01/07 制定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 第 17次會議 

103/01/07 制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 第 17次會議 

103/01/07 
修正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第八十條之二及第八十七條之

一條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7 修正著作權法第六十五條及第八十七條條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7 制定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 第 17次會議 

103/01/07 修正工廠管理輔導法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 第 17次會議 

103/01/07 制定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 第 17次會議 

103/01/07 制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 第 17次會議 

103/01/09 制定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 第 18次會議 

103/01/09 制定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組織法 第 18次會議 

103/01/09 制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法 第 18次會議 

103/01/09 制定勞動部組織法 第 18次會議 

103/01/09 制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組織法 第 18次會議 

103/01/09 制定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組織法 第 18次會議 

103/01/09 制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組織法 第 18次會議 

103/01/10 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九條及第十條條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0 修正電業法第六十五條之一條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0 修正電業法第九十八條條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0 修正自來水法第九十三條條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0 修正陸海空軍服制條例全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0 修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四條及第二十條條文 第 18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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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10 修正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條及第一千二百十二條條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0 修正法院組織法第十七條及第三十七條條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0 修正少年及家事法院組織法第十一條條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0 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十九條條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0 制定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 第 18次會議 

103/01/14 修正公教人員保險法全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4 修正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四條及第四百十六條條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4 

增訂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三條之一、第十一條之一、第十

六條之一、第十八條之一及第三十二條之一條文；並修正

第一條、第五條至第七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第十五

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 

第 18次會議 

103/01/14 制定原住民族委員會組織法 第 18次會議 

 


